附件二：

各级灌溉试验站岗位设置及设备设施配置参照标准

全国灌溉试验站网从上至下设立三级站点。第一级为水利部灌溉试验总站，第二级为各省（区）的中心试验站，第三级为重点试验站。根据各级灌溉试验站的建设目标，以及担负的试验研究任务，现对各级灌溉试验站岗位设置、设备设施配置标准提出初步意见，供参照使用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些标准是为完成全国灌溉试验协作研究任务所确定的最低标准，各级灌溉试验站可根据承担的其它试验研究任务，对试验站人员设置和仪器设备配置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安排。

一、水利部灌溉试验总站

1、岗位设置标准
（1）站长1名，具有高级技术职称，并具有多年从事灌溉试验工作的经历；
（2）副站长1名，高级职称，具有从事灌溉试验的经历；
（3）研究人员5～8名，本科以上学历，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；
（4）辅助人员1～2名，具有中专以上学历； 
水利部灌溉试验总站的人员编制为8～10人。

2、设备设施配置标准
（1）文献查新与检索系统；
（2）计算机网络系统：用于与基层站点交换数据，并提供用户信息查询服务；
（3）数据库管理系统：收集、整理、贮存全国灌溉试验资料；

（4）试验场：包括大田和保护地，可用于试验的实际面积不少于15亩，装备有各类灌溉设施；
（5）电动防雨设施及测坑群；
（6）大型蒸渗仪：能够自动记录与监测水分状况的变化；
（7）自动气象站；
（8）水分测定仪；包括中子水分仪，张力计，TDR及其它常规水分测定仪器；
（9）作物水分状况测定仪器：包括光合作用仪，水势仪，气孔计，茎流仪等；
（10）土壤物理状况测定仪器：包括压力膜，盐度计，渗漏及潜水利用测定仪；
（11）综合实验室：可进行养分、水质、作物品质等方面的检测与分析仪。
二、省（区）级中心试验站
1、岗位设置标准
（1）站长1名，高级技术职称，具有从事灌溉试验工作的经历；
（2）副站长1名，高级技术职称，具有从事灌溉试验工作的经历；
  （3）研究人员6～8名，本科以上学历，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；
（4）辅助人员2～3名，具有中专以上学历。 
省（区）中心试验站的人员编制为8～10人。

2、设备设施标准

（1）计算机数据库管理系统：收集、整理、贮存所在省（市、自治区）的灌溉试验资料；
（2）试验场：包括大田和保护地，实际可使用面积不少于15亩，装备有各类灌溉设施；
（3）电动（或手动）防雨设施及测坑群；
（4）自动气象站；
（5）水分测定仪；包括中子水分仪，张力计及其它常规水分测定仪器；
（6）作物水分生理状况测定仪器：包括光合作用仪，叶水势仪等；
（7）土壤物理状况测定仪器：包括盐度计，渗漏及潜水利用测定设备；
（8）综合实验室：可进行养分、水质、作物品质等方面的检测与分析。
三、重点试验站
1、岗位设置标准
（1）站长1名，主持全面工作，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；
（2）副站长1名，主抓科研工作，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；
（3）科研人员4-6名，具体负责各项灌溉试验的实施，应具有中专以上学历，所学专业最好为水利、农学或相关的专业；
（4）实验辅助工2-3名，协助试验数据的采集和试验作物的田间管理。
重点试验站的基础人员编制为5～7人。
2、设备设施标准
（1）计算机数据管理系统：PⅣ以上的计算机1-2台，其中至少有一台具备快速上网条件（宽带网或超级一线通），用于收集、整理、贮存所获得的灌溉试验资料，并与水利部灌溉试验总站和所在省（市、自治区）中心试验站通过互联网交换信息，传输数据；
（2）自然条件下的试验田：要求田面平整，土壤结构、质地、肥力在当地都具有较好的代表性，净使用面积应在15亩以上，并具备完善的灌溉量水和控制设施；
（3）具有防雨设施的试验区：要建设电动（或手动）防雨设施，其下建设测坑群；防雨设施覆盖面积应不小于0.5亩；测坑的上口面积最好为2m×3.3m（0.01亩），数量不少于24个；灌溉量水和控制设施要齐全。在反季节蔬菜生产搞的好的北方省区，还应建立适合当地条件的日光温室；
（4）气象站（最好是自动气象站）；
（5）简易实验室：包括烘箱2个，电子天平1个，土钻、铝盒等若干，要求满足水分、养分、水质等项目的检测与分析；
（6）土壤水分定位测定系统：包括中子水分仪或TRIME；
（7）灌溉系统水力性能测定系统：包括流速流量计、水位计、压力表、量水堰，以及其它一些专用设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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